
晚婚晚育假取消,还能“愉快地生娃”吗？
全面禁止“代孕”,生育困难者该怎么办？
不再奖励独生子女父母， 是否意味着曾

经的依法“光荣”又要依法作废了？
……
刚刚提请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

案草案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
母进行奖励的规定，还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
实施代孕，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
胎等。 12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
审议该草案，与会者对晚婚晚育假、代孕等焦
点问题展开热议。

焦点1 生育假

生一娃生两娃都该获得奖励？
根据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 25 条

的规定，公民晚婚晚育，可以获得延长婚假、
生育假的奖励或其他福利待遇。 此次提请审
议的修正案草案把该条内容修改为符合规定
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
励或其他福利待遇。

“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生育一个子女现
在不能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 ”周天鸿委
员认为，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
性和调整关系来说，生一个子女也应该继续
享受相应的奖励和待遇，不应当将生一个子
女和两个子女的政策割裂开。 周天鸿委员建
议保留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
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龙庄伟委员也对草案第 25 条的规定发
出疑问：“是生一个子女就延长生育假，还是
第二个就给？ 法律条文不清楚，我们看不明
白，建议这里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龙庄伟委
员建议规定为 “生第二个的孩子延长生育
假”，并继续执行原来的独生子女奖励政策。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

王志学认为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第
20 条和第 25 条不用修改，尤其是第 25 条原
条款是对晚婚晚育的奖励。

王志学委员说：“修改以后变成对生育两
个孩子的奖励，仅从字面上理解，第 25 条就
排除了对只生一个孩子的婚假奖励了。 第 27
条不应该简单地删除，对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40 年的工作不能这样简单地取消，没有继承
性。 ”

焦点2 代孕

禁止代孕损害公民生育权？
“代孕”是目前被“禁而不止”的一个现实

存在。
广东曾发生过一对富商夫妇借助试管婴

儿技术并找来两位代孕妈妈诞下“八胞胎”的
事件；发生在江苏的“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
权纠纷案”，因四位失独老人为继承儿子、儿
媳身亡后留下的冷冻受精胚胎而打官司，此
案引发了公众对代孕必要性的讨论。

此次提请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
案草案规定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

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说, 代孕关系到每
一个公民的生育权。 “我们现在一方面放开
了二胎，一方面又要禁止，我认为这在法律上
是有矛盾的。 ”

“在我们调研中，黑中介、黑代孕机构横
飞，政府也管不了，最多就是罚款，如果不好
好研究代孕问题，以后出国生育的中年夫妇
会增加，因为国外有这方面的技术。 ”孙晓梅
建议删除草案中“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
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等规
定，对代孕等问题，进行详细的专家论证，征
求社会和民众的意见。

我国内地 1983 年使用冷冻精液人工
授精成功 ，1988 年试管婴儿诞生 ，这一技
术发展 ， 给数以万计的不孕不育夫妇带
来福音 ，到 2014 年已经有 70 万患者得到
治疗 。

周天鸿委员说 , 2001 年卫生部就发布
了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管理办法，明确了对代

孕的禁止态度。 司法实践也是以代孕违反公
序良俗为由判决无效， 但是从 2001 年开始，
这种代孕行为不但没有因此禁止， 反而随着
代孕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周天鸿委员认为，代孕实际上是对不孕
夫妇生育权的尊重，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之
一，生育方式选择权是生育权的基本内容之
一，从生育权来讲，不应该非法剥夺不孕夫
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 随着医学
技术的发展， 一个人转让身体的一部分，比
如血液、器官、皮肤等等，已经逐渐受到人们
的鼓励和赞扬。 代孕母亲也可以得到人们的
尊重。

据介绍， 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允许
代孕，比如英国，美国有 26 个州是同意的，台
湾地区也经历着从全面禁止到逐步开放的过
程，2005 年就明确了无偿代孕的合法性。

“如果法律禁止了，但是地下代孕可能是
不断发展， 甚至有一部分有需求的人就会到
允许代孕的国家实施。”周天鸿委员建议对这
一条研究考虑。

焦点 3 独生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帮扶应保留？
陈国令委员说， 独生子女的家庭负担问

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

女政策，80 年代、90 年代出生的小孩，其父母
现在基本在 50~60 岁之间， 现在让他们生也
生不了了，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
注定要一对夫妻抚养四个老人，这一代独生
子女与前一代、后一代比是负担最重的一代。

“这是历史造成的。”陈国令委员建议，为
了体现社会公平，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法规
政策，解决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家庭负担问题。

陈昌智副委员长建议保留并修改现行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 27 条第 4 款“独生子
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
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
助”的规定。

“现在提倡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孩了，那

么对于过去的独生子女就不给予必要的帮
助，我认为是不应该的。因为过去造成独生子
女的状况是我们自己政策的规定， 是响应政
府政策的号召的。 ”陈昌智说，不能因为我们
现在提倡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对过
去的独生子女就不给予帮助了，这不太好。

据介绍，目前我国有家庭 4.3 亿户，其中
独生子女家庭 1.5 亿户，所占比重很大。

陈昌智副委员长说，对于独生子女家庭，
一户只有一个小孩，出现了意外的伤残，政府
还是应该帮助，因此建议把第 4 款修改为“独
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许振超委员反对删掉现行法律的第 27
条。他说：“当年这些生‘一孩’的父母、家庭依
法光荣，现在这个‘光荣’又依法作废了，法律
不能这样，应该是有一个延续和交代。 ”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欧广源说,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 30 多年，
生育一个孩子的负担是很重的， 甚至很多人
都已经习惯生一个孩子了， 而且有的人也不
愿意再多生，所以原来的第 27 条规定一定不
能砍，一旦做了修改，将会对独生子女家庭带
来负面影响。

杜黎明委员说, 及时删除有关对独生子
女父母的奖励内容是合适的。 但是对于养老
存在困难的独生子女父母， 尤其是独生子女
伤残、死亡的父母，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政
策法律层面上，删除都是不合适的，应当继续
予以帮扶。 2004 年以来，国家对农村年满 60
周岁的实施计划生育的父母发放奖励扶助
金；2007 年以来，对城乡独生子女伤残、死亡
父母发放特别扶助金， 这些政策的出台深得
群众拥护。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各省区市制
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基本依据， 如果上
位法没有明确表述应当帮扶， 将给各省区市
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带来很大困难， 可能造
成帮扶政策的终止，引起一些不稳定因素。因
此，建议保留对独生子女父母帮扶的内容，特
别是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父母的帮扶规定，
具体帮扶规定和制度可由各省区市结合实际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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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冤”相似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热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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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又一起冤案成为舆论焦点———12
月 21日， 云南省高级法院纠正该院于 13年
前对巧家县幼儿园投毒案作出的有罪判决，
撤销了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钱仁风作出的无

期徒刑裁定。 钱仁风被改判无罪，当庭释放。
17 岁入狱，31 岁被释放， 对钱仁风来

说， 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就这样过去了。
13 年后，走出监狱的她与社会严重脱节，连
手机响都不敢接听。

被冤入狱 13 年，钱仁风当然不幸。但若
论不幸， 比她更悲剧的冤案主角还有很多，
他们有的已经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有的则
在监狱里度过了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若
不是“真凶归来”、“死者重现”，也没有机会
重新跟社会接轨……所以某种意义上，钱仁
风是幸运的， 她通过自学法律为自己申诉，
获得了律师的无偿帮助，今后的路还很长。

年年岁岁“冤”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如果今人也著一本“洗冤集”，里面的内容想
必也相当丰富了。

钱仁风是如何被冤枉的，或者说她是怎
样洗脱了罪名的？ 从报道中可见，此番案件
的处理有多处违法违规。 比如，尸检鉴定程
序不符合法医检验规范要求，未进行毒物检
验，就做出了中毒死亡的尸检报告；案发现
场提取的 30 多件物品，没有扣押清单，没有

见证人签名；至少 3 份有罪供述笔录中的签
名不是钱仁风所签……死者中了何种毒不
确定、投毒的关键物证未收集固定、重要证
物不具有排他性、口供前后不一致，如果这
样都能判定一个人是凶手，估计没有什么案
子是不能破的。

综观近年来媒体对诸多冤案办案过程

的披露不难发现， 冤案的铸成往往绝非偶
然，而是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比如，程序不合
法、重实体轻程序。

什么能成为证据、 证据应该通过何种方
式取得、 犯罪嫌疑人怎么传唤、 证人怎么询
问、犯罪现场如何勘验检查、鉴定怎么做，这
一系列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
中均有明确和具体的规定， 但不少办案人员
并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和规定去办。比如，没有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判定一个人的罪与非罪
是要用证据说话的， 并且证据之间是要相互
印证的。可现实中，某些公检法机关无视证据
瑕疵、采用非法证据定案的情况并不鲜见。比

如，刑讯逼供。 电击、踢腰、踩膝盖、用鞋底扇
耳光、鼻子里灌芥末油，加上那些不留痕迹的
摧残，仅媒体曝光过的逼供方法就有几十种。
如此丰富的“手段”之下，“认罪”只是时间问
题。再如，案件背后的隐形力量。本来，权力不
能干预司法、人情不能左右裁判、有钱无碍罪
刑法定，但现实呢，公平正义在跟这些隐形力
量博弈的过程中，不时败下阵来。

归根结底， 用违法的手段去处理案件、
对待犯罪嫌疑人， 用隐形的力量去干扰、破
坏法治的力量，怎么可能不造成冤案？ 没有
程序正义，拿什么抵达实体正义？

进而言之， 冤案大多不是一个人促成
的，而往往是某些集体的“杰作”。也就是说，
出问题的不仅仅是个别人办案的方式方法，
更是那群人办案的指导思想， 整体的执法、
司法环境和氛围。 长期以来，某些公检法机
关沿袭着有罪推定、为证明有罪不惜一切代
价、重口供轻证据、权大于法等与现代司法
文明相悖的思维和观念。 心里住着这些“恶

魔”，怎么可能不出冤案、错案？
面对冤案和被冤枉的人， 公众愤愤不

平，建议对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也处以蒙冤
者所受的罪名和刑罚，比如也到监狱里过个
青春？ “同态复仇”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提倡的
法治，但制造冤假错案成本太低的问题显然
应该引起重视。

换个角度看，即便可以“同态复仇”，惩
罚的也是“肉体”，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
法治思维和意识的问题。 而事实上，只有想
法对了，知道底线和原则究竟是什么，真正
秉持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才能保证办案不
跑偏，避免制造新的冤案。

当然，时下公检法机关也在朝这个方向
努力，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晚婚晚育假该不该取消、“代孕”能否一禁了之、要不要继续奖励帮扶独生子女家庭

用违法的手段去处

理案件、 对待犯罪嫌疑
人， 用隐形的力量去干
扰、破坏法治的力量，怎
么可能不造成冤案？ 没
有程序正义， 拿什么抵
达实体正义？

不规范自建房
“害人害己”

■ 田 晔

近年来，农村建房热潮正在兴起。 但一
些农村建筑市场秩序不规范，普遍存在忽视
建房安全的问题，施工人员人身损害事故时
有发生，从而引发诉讼案件。

这类纠纷往往呈现以下特点 ： 一是赔
偿数额大 ，巨额的医疗费用 、残疾赔偿金
等损失 ，往往超出了普通农村家庭的承受
范围 。 二是事故致伤致残率高 ，建房中人
身安全事故多发生于抛接建筑材料 、从脚
手架上摔落等过程中。 此类事件大都导致
受害人死亡 、严重伤残 。 三是导致房屋质
量问题和人身损害问题同时存在 ，导致矛
盾升级。

实践中，农村建房合同的不同定性，会在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和责任承担
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 房主和包工者就农房
建设达成一致，进而订下的建房合同是雇佣
合同还是承揽合同？

《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抢险
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
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本法。 ”据此，农村
自建低层住宅的房主与建筑队不管有无资
质，均不应认定为建筑合同关系。农村自建低
层住宅的房主如直接雇佣工匠、小工，并直接
指派任务，直接给工人发工资，则宜认定为雇
佣关系。 在此情形下，如果出现了雇工的人
身伤害事故，房主和作为包工者因其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雇工没有相应资质，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如通过口头或简单的书面协议，房主把
建房工程交给建筑队负责人， 可以整体承
包，也可以分包，或承包后再转包；房主在房
屋建成后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将建房款交于
建筑队负责人，由建筑队负责人给工人发放
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标的为一定的工
作成果，构成承揽关系。 如此，房主和包工者
之间就不再是连带的责任关系，房主只就自
身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时的过失承担相应
的责任。

此外， 在很多修建房屋过程中出现的人
身伤害事故，某些施工人员本人也存在一定
过错，如中午饮酒、违反包工者或者房主的指
示作业等，法院将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是否
具有重大过失；或者以施工人员在修建房屋
的过程中未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由，判
定施工人员具有重大过失，从而按比例承担
全部责任中的部分责任。

由于农村建房过程中，房主、施工人员常
按经验而为，对安全隐患或是未能发现，视而
不见，或是轻信能够避免，从而导致人身损害
事故频发。 农村建房相关人员应增强安全意
识，提高预防避险、自救互助的能力，避免不
规范行为。

山东破获团伙制贩黄碟案
本报讯 (记者丛民 通讯员杨朝竹

公为进)记者日前获悉，山东省沂源县公
安局破获团伙制贩淫秽影碟案， 截至目
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 22 人。

去年年末， 沂源县公安局南鲁山派
出所民警在当地一乡村大集上开展防扒
窃工作时， 发现集上一影碟摊位公然售
卖淫秽光碟， 民警当场将销售者张某某
抓获， 并根据张某某的供述在沂源县城
一音像店搜缴出 400 多张包装露骨的淫
秽影碟。 后经侦查发现，临沂刘某在当地
有一个仓库，专门向山东各地贩卖影碟。
深查之后，民警发现，另外一名女子邹某
霞也在做着贩卖淫秽物品生意， 民警在
临沂警方的配合下，一举将刘某、邹某霞
抓获， 在两人的仓库内搜缴出 11.1 万张
淫秽影碟。 在对刘某、邹某霞货源的追查
中，警方发现，两人同是从广州、揭阳等
地市的三名上线人员处进货。

今年 5 月 11 日，该案被公安部列为
督办案件。 沂源警方成立专案组兵分三
路赶赴广东，警方调查发现 25 岁的广东
普宁男子陈某波具有重大嫌疑。 沂源警
方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于 6 月 23 日将
陈某波及其同伙陈某坤一并逮捕。 此后，
围绕二陈为线索， 警方发现汕头的马某
棉与普宁的胡某彬、 叶某琳等人有重大
嫌疑，经过侦查，民警确定揭阳某村内的
一栋 3 层建筑为该团伙的生产窝点。 至
此，以马某棉、叶某琳、胡某彬等为生产
企业、以陈某波、陈某坤为上线、以刘某、
邹某霞等为下线的产、购、销一条龙的淫
秽物品贩卖网络彻底查清。

截至目前， 民警已抓获犯罪嫌疑人
22 人，其中刑事拘留 16 人。警方还查证，
经过陈某波、陈某坤之手，该团伙已经向
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销售淫秽影碟 100
余万张，涉案金额达到 600 余万元。

如今， 酒后请朋友或专业代驾帮忙代驾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但是，一旦在代驾过
程中发生事故，找人帮忙代驾和找专业代驾，
车主的责任可大不相同。

找朋友帮忙 出事一起担责？
2013 年 10 月，郭某因喝酒不能开车，请

朋友张某代驾。因为张某开车不小心，途中与
葛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造成葛某轻伤，搭乘
该摩托车的李某死亡。

此后， 交管部门认定张某承担本起事故
的全部责任，葛某、李某不承担责任。

2014 年， 李某的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要
求郭某和张某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最后判决
郭某和张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解析:

“义务帮工”被帮者承担责任!
无偿代驾一般发生在亲戚、朋友、同事等

熟人之间， 按照现有的司法判例和最高法院
意见，无偿代驾是一种情谊行为，应当认定为
义务帮工的性质。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在无
偿代驾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被代驾人（被帮
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代驾人只有在存在
重大过失或者故意时才承担责任。

在上述案例中， 张某出于情谊帮郭某开
车回家，是义务帮工。 郭某尽管未实际开车，
但是他对车辆运行享有利益且对开车人张某

也存在一定的控制和支配， 所以应当对受害
人李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
郭某此时承担的赔偿责任是无过错责任。 代
驾人即义务帮工人张某因为对交通事故存在

重大过失，所以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花钱请代驾 出事还找车主？
2014 年 1 月，张某与朋友在一家酒店聚

会结束后，由于喝了酒不能开车，酒店的服务
人员联系了一家保安公司的郑某担任代驾。
郑某驾驶张某的车辆途中与孙某驾驶的车辆
发生追尾，孙某受重伤。 经交管部门认定，郑
某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此后，孙某将酒店、保安公司、张某、郑某
等诉至法院，请求上述单位、个人赔偿自己的
人身及精神损害 50 万元。法院经审理认定被
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 提供
代驾服务的该保安公司及酒店在剩余的赔偿
数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解析：
有偿代驾驾驶者承担责任!

有偿代驾是指机动车的所有人、 管理人
支付报酬让人代为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有偿
代驾的特点为一方必须向另外一方支付对

价，二者之间存在合同法律关系。代驾人的义
务是以其驾驶技术将被代驾人安全、 无误地
送达指定地点， 若因自身驾驶不当发生交通
事故， 则其作为肇事方不仅应当对第三人的
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还应当对被驾驶人的人
身和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在现实中有偿代驾分为很多种情况，有
专业代驾公司代驾，也有个人代驾，更有某些
娱乐经营机构提供代驾增值服务的等。

在上述案例中， 该酒店所提供增值服务
为顾客提供代驾服务， 其与顾客存在代驾服
务合同， 其应当对指派的代驾人郑某的违规
驾驶行为承担责任； 被指定的保安公司是郑
某的雇主， 依法应当对雇员的侵权行为承担
雇主责任。因此，酒店和该保安公司作为共同
侵权人应当对受害人孙某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而车主张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最高检成立“未检办”
本报讯 （记者卢越） 记者 12 月 23

日从最高检了解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 这是
继今年 5 月发布 《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后，最高检加强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介绍，最高检未检办的主要职责
包括：负责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综
合业务指导以及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
件、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犯罪案件审
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以及涉及
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
活动的个案指导；调查研究与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情况；研究提出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规范和机制的意见；研究提出检察机关
依法履行检察职能、参与青少年维权活
动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模式和
意见；承担与中央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专项组的联络工作；办理其他与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相关的事项。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成立未检
办有利于将原来分散在检察机关内部
各个业务部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和
司法资源有效整合起来。

代驾花不花钱 “代价”大不一样
■ 何 琴

图片来源：昆明日报


